
合肥安影医学影像诊断中心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意见

2023年 3月 9日，合肥安影医学影像诊断有限公司根据《合肥安影医学影

像诊断中心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

规范/指南、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

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本项目建设地点为：合肥市包河区屯溪路 349 号第一至五层 1 轴至 4 轴中

间 。项目内容为：合肥安影医学影像诊断有限公司将改造后的影像中心一层配

置了 1台 PET-CT，利用 18F开展医疗显像诊断，并配套使用 3枚 68Ge校准源。

二层配置 2台 CT和 1台MR，三层配置 2台 DR、超声等医疗设备，四层、五

层设置为体检、办公等附属用房。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本项目于 2020年 8月 28日获得了合肥包河区发展改革委员会备案，项目代

码：2020-340111-84-03-033412。委托了核工业二七 O研究所承担该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的工作，并且于 2021年 5月 7日取得了合肥市生态环境局的批复，批复

号为合环辐审〔2021〕008号。于 2022年 1月向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初次申领了

辐射安全许可证，因新增射线装置及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于 2022年 3

月向安徽省生态环境厅重新申领了辐射安全许可证（证书编号：皖环辐证[0812]，

发证日期：2022年 3月 17日，有效期：2027年 1月 3日，其中活动种类和范围

为：使用Ⅴ类放射源；使用Ⅲ类射线装置；使用非密封放射性物质，丙级非密封

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总投资 8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300万元。

（四）验收范围

本次项目验收的范围与环评一致，即本项目机房周围 50米范围。

二、工程变动情况

①、建设地点：核医学场所以及 CT和 DR机房建设地点，与环评一致；



②核医学科场所以及 CT 和 DR 机房周边屏蔽防护措施建设和衰变池的建

设；与环评一致；

③辐射环境 50m范围内周边保护目标，核医学科辐射工作人员多 1人，其

他辐射工作人员少 1人，不属于重大变更；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固体废物

固废：本项目产生医疗固废为 7.8t/a 和生活垃圾 11.55t/a。本项目医疗废

物暂存在影像中心 1层医疗废物暂存间内，委托安徽浩悦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进行处理，生活垃圾由市政环卫统一收集处理。

其中本项目在药物分装室内设置放射性废物桶，供收集废物的污物桶具有外

防护层和电离辐射警示标志。在注射室、注射后病人候诊室、给药室等位置放置

污物桶。污物桶内放置专用塑料袋直接收纳废物，装满后的废物及时转送存储室，

放入专用容器中存储。收集当日放射性固废，储存超过 10 个半衰期后次日作为

普通医疗垃圾处理；满足环评批复时执行的标准要求。根据新的《核医学辐射防

护与安全要求》（HJ1188-2021）的标准，放射性固体废物暂存时间需超过 30

天，影像中心放射性固体废物处置需按此要求进行整改。

（二）废水

废水：本项目总废水排放量 6.68m³/d，2004m³/a。所产生的废水通过管道

排入影像中心自建污水处理站（处理工艺“化粪池+调节池+沉淀池+厌氧池+好氧

池+消毒池”工艺，污水处理设施设计规模为 9m³/d），经自建污水处理站处理

达标后排放到王小郢污水处理厂。

其中本项目核医学科所产生的放射性废水，休息室（注射后候诊室）、留观

室、消洗间以及药物分装室均设置专用管道，含放射性核素的废水由专用管道收

集后经衰变池，衰变池分三格并联工作，单格储存水量及衰变周期达到设定值后，

切换至另一格，依次交替，储存超过 10 个半衰期后，再接入自建污水处理设施

处理达标后，最终接入城市污水管网；满足环评批复时执行的标准要求。根据新

的《核医学辐射防护与安全要求》（HJ1188-2021）的标准，放射性废水暂存时

间超过 30 天后可直接解控排放，影像中心放射性废水排放需按此要求进行整改。

（三）废气

本项目在药物分装室内设置一个防护铅当量为 50mmPb的通风柜，分装和

测试操作均在通风柜内进行，能够有效减少放射性废气对工作人员的影响。通风

柜及注射后患者主要活动区域设有独立排风系统，通过影像中心楼顶排气筒排

放，影像中心 CT、DR机房吊顶内设置了机械排风装置。污水处理设施密闭，



污水处理设施臭气收集后活性炭处理，经吸附后的恶臭量较少，通过自然扩散很

快消散，对周围环境基本无影响。

（四）辐射

影像中心一层核医学、二层 CT机房以及三层 DR机房在开机时产生的电离

辐射，经过检测能满足《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20）的要求；PET-CT

机房、CT机房、DR机房门灯要有效关联，安装电动防护门，电动推拉门设置

防夹装置，平开门设有自动闭门装置。机房设有观察窗或摄像监控装置，其设置

的位置便于观察到受检者状态及防护门开闭情况。CT机房已设置急停按钮。机

房外均张贴警告标志、安装工作状态指示灯（工作状态指示灯能与机房门有效关

联）；机房已设置动力通风装置，并保持良好的通风；岗位职责和操作规程等工

作制度已张贴上墙。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环保设施处理效率及污染物排放情况）

（一） 固体废物治理设施：本项目满足环评批复时执行的《核医学放射防

护要求》（GBZ120-2020）的相关要求。

（二）废水治理设施：本项目满足环评批复时执行的《核医学放射防护要求》

（GBZ120-2020）的相关要求。

（三）废气治理设施：本项目满足环评批复时执行的《核医学放射防护要求》

（GBZ120-2020）的相关要求。

（四） 辐射防护设施：根据验收监测结果，本项目各机房周围辐射剂量满

足《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20）的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施工期严格落实环评报告及批复中对施工噪声、扬尘的管理和控制措

施，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运行期根据监测结果，本项目周围辐射剂量达

到验收执行标准《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20的要求。工程对环境的

影响极小。

六、验收结论

综上所述，合肥安影医学影像诊断中心项目满足环评时《核医学放射防护要

求》（GBZ120-2020）和《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20）的相关标准

及环评批复要求，具备 PET-CT 核医学科场所以及 CT、DR 设备运行所需安全防护

措施条件，其运行对周围环境产生的影响符合辐射防护和环境保护的要求，项目

建设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具备竣工验收条

件，建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七、后续要求



项目运行期，我单位还应做好以下工作，加强日常管理。

1、加强管理做好各种环保设施的日常保养、检修和维护工作。

2、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

医院实际情况修订辐射管理制度，不断提高医院核安全文化素养和安全意识。

3、重视辐射工作人员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和考核，督促辐射工作人员正确

佩戴个人剂量片；对新进辐射工作人员及时督促学习辐射安全和防护知识，并在

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与防护知识培训平台上，报名参加考核，考核合格后方能上

岗。

4、重视辐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体检，督促新进辐射工作人员及时参加职业

健康体检，体检合格后方能上岗。

5、根据新的《核医学辐射防护与安全要求》（HJ1188-2021）的标准，影像

中心需按照此要求对放射性废水的排放和放射性固体废物的处置进行整改。

八、验收人员信息

参加验收人员的基本信息见附件（会议签到表）。

合肥安影医学影像诊断有限公司

2023年 3月 9日


